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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主 旨 :所詢

一案

「心理諮詢┘與 「心理治療/心 理諮商」之定義及區別

,復如說明 ,請耷照 。

復貴局112年 9月 刀日新北衛心字第1121”艸58號函 。

心理師法第13條 、第14條所稱心理諮商及心理治療 ,係指由

領有國家證照之 「‘心理師」或 「(精神科)醫師」 ,運用心

理學之學理及方法 ,透過專業關係建立 ,協助個案自我覺

察 、自我探索 、釐清問題及促成行為改變 ,以達預防 、消

除 、減輕或改善不適之認知 、情緒或行為狀態之治療目標 ,

其過程尚涉及諮商/治療結構 (Stmcturing,包 括地點 、時

間 、空間 、期程 、頻率 、次數 、雙方權利義務及規範 、治

療/諮商目的之形塑∵
‥等)等專業 。該二條文第1項各款之

業務範圍 ,依其立法說明 ,分述如下 (參立法院公報第9U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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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院會紀錄):

(一 )心理發展偏差之心理治療 ,指 以心理學之原理及方法 ,預

防 、減輕或消除兒童及青少年發展過程之情緒發展障礙 、

社會發展障礙 、認知發展障礙 、動作發展障礙 、語言發展

障礙及學習障礙等 。

(二 )認知 、情緒及行為偏差之心理治療 ,指 以心理學之原理及

方法 ,減輕或消除個人不適應或不適當之思考方式 、思考

內容 、情緒反應或行為模式 ,並增進心理健康 。

(三 )社會適應偏差之心理治療 ,指 以心理學之原理及方法 ,改

善個案當事人之社交技巧 、人際互動關係 、工作壓力調

適 、職業適應能力 ,增進其生活適應 。

(四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指 以心理學之原理及

方法 ,減輕或消除精神官能症狀或心身症狀 ,增進其人格

成熟度 。

(五 )精神病之心理治療 ,指 對經診斷確定罹患精神病者 ,以心

理學之原理及方法 ,改善或消除症狀形成之心理因素 ,促

進個案當事人復建 。

三 、至諮詢 (CUnsulting)一 詞則為通用性用語 ,普遍用於各行

業或領 域 ,指 諮詢者 (CUnsultant)提 供 尋 求諮 詢者

(CUnsultee),以 其所具備之專業資訊或建議 ,以利尋求諮

詢者解除疑惑或獲得有效解決問題的管道或建議 。爰 「t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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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諮詢 ,究其語意 ,應涉及心理學相關專業知識之提供 ,

實務上屬單次性而非連續性 ,且不應涉及當事人 (個 案)身

心情狀判斷與前開心理諮商/治療之意涵 。

四 、茲因實務上心理諮詢尚無明確客觀之辨識方法 ,復按行政程

序法第℅條規定 :「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 受當事

人主張之拘束 ,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 ,對

於行政機關作成行政決定前之調查證據 、認定事實 ,係採職

權調查主義 ,故行政機關對於應依職權調查之事實 ,負 有調

查義務 ,且應依各種合法取得之證據資料認定事實 ,作成行

政決定 (同 法第們 條規定參照 )。 是以 ,縱使受陳情人宣

稱其僅提供 (心理)諮詢 ,非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 ,行政機

關仍應本於權責 ,依前開原則調查及依法辦理 。若對調查證

據之認定有所疑慮 ,則 建議備妥相關文件 ,洽請相關專業

公 、學會團體 、提供意見 。

正本 :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

副本:皆

廧矗質憊垚暈謦卜汪蔎是筆囊食蕙╘尸鎷罕鑫瓶子彎眾遘執
、

諮商學會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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